
廠商購水匯款通知

統一編號

廠商名稱

□同資料表 □同申請書

□同資料表 □同申請書

□同資料表 □同申請書

繳費憑證郵寄地址

附件

購水總噸數     噸

購水總金額

購水噸數

1

2

3

4

合計

匯款相關事項說明

說明一

說明二

退費說明：

*所屬縣(市)

*聯絡人

*聯絡電話

銀行匯款單(說明一)

 元(每噸31.5元*購水總噸數)

*如已填「購水廠商資料表」或「預約包點申請暨承諾書」且資料相同，可免填。

零售水電子票券資料(說明二)

(可分別開立) 發送QR-Code手機號碼

=購水總噸數

電 匯 日 期

電 匯 名 稱

電 滙 帳 號

電匯後請填妥本單連同匯款單email本處(call@water.gov.taipei)以開立繳費憑證(郵
寄)及零售水電子票券(手機簡訊及email傳送)。

本處零售水電子票券購水噸數可分批取水：例如購水噸數100噸，每輛水車載水容量20
噸，可分批取水5次，每次使用時請以手機出示簡訊或電子郵件供掃瞄QR-Code進行核
銷，並拍攝取水車號等照片留存備查。

零售水電子票券統一發送本單填寫手機及email(補發亦同)，如要改用其他手機取水，
請自行轉寄QR-Code簡訊或email；本處QR-Code提供「查詢票券狀態」，可顯示剩餘噸
數等資訊。

購水總噸數亦可分別開立電子票券，但以4筆以內為原則。



二、因預購零售水已開立發票，取水及退費請於當年度內完成。

一、旱季限水措施結束，預購零售水未取水者，由原購水廠商填寫申請書及折讓證明單辦理退費及電子票券註
銷。退款一律採匯款方式，匯費由本處負擔。



廠商購水匯款通知

□同資料表 □同申請書

□同資料表 □同申請書

□同資料表 □同申請書

    噸

台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基金

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：０１２

４８０３３１７５８５１７

銀行匯款單(說明一)

 元(每噸31.5元*購水總噸數)

如已填「購水廠商資料表」或「預約包點申請暨承諾書」且資料相同，可免填。

零售水電子票券資料(說明二)

發送QR-Code電子信箱

填妥本單連同匯款單email本處(call@water.gov.taipei)以開立繳費憑證(郵
及零售水電子票券(手機簡訊及email傳送)。

本處零售水電子票券購水噸數可分批取水：例如購水噸數100噸，每輛水車載水容量20
噸，可分批取水5次，每次使用時請以手機出示簡訊或電子郵件供掃瞄QR-Code進行核
銷，並拍攝取水車號等照片留存備查。

零售水電子票券統一發送本單填寫手機及email(補發亦同)，如要改用其他手機取水，
請自行轉寄QR-Code簡訊或email；本處QR-Code提供「查詢票券狀態」，可顯示剩餘噸
數等資訊。

購水總噸數亦可分別開立電子票券，但以4筆以內為原則。



一、旱季限水措施結束，預購零售水未取水者，由原購水廠商填寫申請書及折讓證明單辦理退費及電子票券註
銷。退款一律採匯款方式，匯費由本處負擔。


	工作表1

